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5號

上  訴  人  黃健吉   

訴訟代理人  劉彥廷律師

被  上訴人  旭日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旭峰 

訴訟代理人  陳鈺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居間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5月26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授權其配偶邱幼為代理人，於民國11

1年9月9日與伊訂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將坐

落花蓮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花

蓮縣○○鄉○○○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

地)，委託伊專任銷售。伊於委託期間覓得訴外人○○○願

以新臺幣(下同)4,38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徵得邱幼同意

將委託銷售總價調降為4,378萬元。詎上訴人事後反悔不

賣，拒絕簽訂買賣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

定，視為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總價

4%之服務報酬，求判命上訴人應給付伊175萬1,2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從未授權邱幼出售系爭房地，伊因水腦症合

併記憶受損與失智症，不知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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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伊未曾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印鑑章予邱幼，故無表

見代理規定之適用，亦拒絕承認邱幼無權代理伊之行為等

語，資為置辯。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伊不服提起上

訴，聲明：原判決廢棄，駁回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及假執行

聲請。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49頁至第250頁，並依卷證

資料為適當校修）

　㈠上訴人於111年9月2日簽立「空白」授權書，授予邱幼處理

不動產之買賣、設定負擔、租賃等代理權。嗣由被上訴人業

務徐淑翠完成授權書「標的」之記載。

　㈡邱幼代理上訴人，於111年9月9日簽立系爭契約，將系爭房

地委託被上訴人專任銷售，約定委託期間至112年6月30日

止，委託銷售總價為5,005萬元，居間仲介服務費報酬為成

交價款之4%。

　㈢邱幼（以代理人身分）於111年9月28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

意書，將系爭房地委託銷售總價第一次調降為4,587萬元。

　㈣訴外人○○○於111年9月29日簽立不動產買賣斡旋契約書，

委託被上訴人以4,380萬元價額買受系爭房屋及坐落之花蓮

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並約定同段OOO地號土地（交

通用地）一併移轉。同日並簽訂買方給付服務報酬承諾書。

　㈤邱幼（以代理人身分）曾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將系爭

房地委託銷售價金第2次調降為4,378萬元。

　㈥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略以

「因妻子邱幼於111年9月9日委託東森房屋仲介徐淑翠簽立

委託出售花蓮縣○○鄉○○○街00號，委託價格每坪12萬

元，由於本人及小孩均不知道有此委託，特此希望東森房屋

徐淑翠小姐，能於三日內撥空前來更改其銷售價格〜小孩週

邊查詢時價登錄有每坪21萬，期間至今未收到任何仲介送來

的斡旋資料或其斡旋現金與支票等證明，故特此告知本人欲

調整房屋土地售價為每坪36萬元，以此為憑。」。

　㈦上證6為邱幼與徐淑翠間LINE通訊紀錄，內容均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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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有無授權邱幼出售系爭房地之爭點？

　　⒈按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

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民法第

167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固於空白授權書上簽名，委

託邱幼處理不動產之買賣、設定負擔、租賃等事務，惟辯

稱其係針對另筆○○路房地銷售一案簽署空白授權書，並

舉證人黃國泰為證，及提出原簽名之空白授權書及另筆○

○路房地之「不動產聯合銷售同意書」等件為憑（見本院

卷一第69頁、第71頁），否認其有授予邱幼系爭房地銷售

一事。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兩造對於上開授權書記載之「花蓮縣○○鄉○○0街00號

及坐落之○○段OOO、OOO地號（即系爭房地）」、「花蓮

縣○○鄉○○路0段00號及坐落之○○段OOO、OOO地號土

地」等標的為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填載完成乙節，並無爭

執，亦據證人徐淑翠於刑事偵查中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

第91頁至第97頁），首堪認定。

　　⑵復次，上訴人從未曾向被上訴人，以意思表示授予邱幼代

理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乙情，此據證人徐淑翠於本院證述：

伊本來是被委託○○路建地之銷售，因為土地部分是持

份，其他的地主請伊去找上訴人簽委託，伊於111年9月2

日簽○○路房地委託時，上訴人配偶邱幼有跟伊說上訴人

的身體不好，全權委託她處理，過程中邱幼向伊提到系爭

房地是否較○○路房地容易處理，伊表示要先查詢實價登

錄後再予回報，後來伊回報價格並與邱幼討論後，邱幼於

111年9月9日先簽了系爭契約，之後才通知伊去拿授權

書，因為○○路房地委託銷售也需要授權書，所以伊請邱

幼填載當天〈即111年9月2日〉日期（見本院卷一第221

頁、第224、第159頁）。上訴人沒有委託伊銷售系爭房

地，但伊第1次〈即111年9月2日〉至上訴人家中簽委託

時，上訴人就在旁邊靜靜聽，伊認為邱幼既然有被授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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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銷售○○路房地，理所當然系爭房地也有被授權，因邱

幼說上訴人身體不好，所以伊沒有理由再找上訴人討論，

之後上訴人也沒有參與系爭房地銷售之討論（見本院卷一

第223頁）等語綦詳。參依兩造均不爭執之LINE對話紀

錄，徐淑翠於111年11月15日向邱幼表示「我之前去找您

簽○○段土地（即另筆○○路房地）委託合約的時候，您

順便問我您家○○○街OO號可以賣多少錢，我回去之後搜

尋資料才跟您回報價格，您也是同意了，才簽委託銷售合

約書……。」（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可知上訴人一開

始只同意銷售○○路房地，至於系爭房地則是簽立授權書

時，邱幼順帶提及系爭房地否較好處理，俟於徐淑翠回報

查詢實價登錄大約價格後，邱幼同意徐淑翠在上訴人簽名

之空白授權書上填載包括系爭房地之標的，已非上訴人一

開始授權之範圍，事後徐淑翠也只有找邱幼討論系爭房地

銷售事宜，完全未與上訴人進行討論，上訴人並不知邱幼

逾越授權與被上訴人另簽立系爭契約一事。

　　⑶佐以證人即上訴人之子黃國泰於本院證稱：伊父親從來沒

有說要出售系爭房地，當時會簽空白授權書是針對○○路

房地買賣，伊母親邱幼因不知道○○路房地之建物資訊及

地號，才將授權書交予房仲代為填寫；111年10月1日伊陪

伊母親到被上訴人營業處所，原以為是要討論○○路房地

買賣，但過程中都只提到系爭房地，當房仲徐淑翠講完

後，伊就帶著母親離開，並跟房仲說伊等沒有要賣系爭房

地，請不要繼續下去（見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2頁），

伊回去之後有跟上訴人確認，他沒有要賣系爭房地，母親

也說她沒有被授權，但她不想要告訴上訴人，因為上訴人

不會簽授權（見本院卷二第207頁）。伊等在111年11月23

日寄發存證信函給被上訴人，係因伊母親很緊張，不知道

事情會演變至此，所以求助於從事房仲之教友，他建議一

方面陳述事實，說明上訴人及子女完全不知道有此委託，

一方面以提高價格方式讓對方知難而退，伊等其實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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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為可以這樣子做，並沒有請律師梳理應該要怎麼處理

（見本院卷一第203頁至第205頁）等語，並於原審陳稱：

伊母親有重度憂鬱症，比較容易接受不合理條件，故即使

伊已表明沒有要銷售系爭房地之意，但母親還是簽立契約

內容變更合意書，調降委託銷售之價格，並提出邱幼於花

蓮慈濟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第77頁、第69

頁）。足證邱幼僅被委任處理○○路房地，其未經授權之

情況下擅自與徐淑翠商討出售系爭房地一事，應屬信實。

　　⑷又系爭房地之委託銷售，非屬日常家務，縱上訴人與邱幼

為夫妻，邱幼仍必須獲上訴人授與代理權，始得代理委託

系爭房地銷售，並無民法第1003條第1項「夫妻於日常家

務，互為代理人」規定之適用。綜依徐淑翠、黃國泰上開

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內容，堪認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於取

得上訴人簽名之空白授權書並完成授權標的填載時，從未

向系爭房地所有人即上訴人確認其本人有無授權，以及邱

幼於簽立系爭契約委託銷售系爭房地時，亦未進一步查證

其有無代理權之事實，故即使邱幼曾經回覆徐淑翠「……

我的心裡是想賣的，因為我想離開這裡……」（見本院卷

一第177頁），也僅是邱幼個人意願，不得拘束上訴人。

被上訴人單就邱幼被授與○○路房地銷售乙情，逕推認邱

幼有權代理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難認有理。即若徐淑翠

於本院證稱黃國泰曾於110年10月1日陪邱幼至被上訴人營

業處所，就系爭房地銷售一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當時其

還表示會繼續努力拉價等語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21

頁），亦不足以邱幼及黃國泰之反應，認定上訴人有授權

或知悉被上訴人居間銷售系爭房地而不為反對之事實。

　　⒊據上，上訴人從未向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以意思表示授

予邱幼代理委託銷售系爭房地，邱幼亦未取得上訴人之授

權，邱幼無權代理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之事

實，已堪認定。

　㈡上訴人是否承認邱幼無權代理或有表見代理之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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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由自己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

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

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故本人對於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

任，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

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0年台上字第2130號

判例參照）。又此所謂表見事實，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

積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

之，倘無此事實，即不應令其對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96號判決意旨參照）。表見

代理之規定，旨在保護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倘第三人明

知表見代理人為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其與之行為即出

於惡意或有過失，而非源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正當信

賴，於此情形，縱有表見代理之外觀存在，亦無保護之必

要。次按，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

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同法第170條第1項亦

有明文。

　　⒉依本件相關時序，黃國泰固曾於111年10月1日陪同邱幼至

被上訴人營業處所，而得知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

地事，其後為查證上訴人有無授權及出售系爭房地意願

時，曾將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乙情告知上訴

人，直至111年12月23日上訴人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

要求提高售價前，均未見上訴人有何反對系爭房地買賣之

意思，甚至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0月16日邀約買方及代書

前往上訴人住處簽約，三方協議延展簽約時間等。然查：

　　⑴前揭不爭執事項㈥所示存證信函，其內容已明確表示上訴

人不知邱幼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委託銷售系爭房地，

縱有要求提高每坪售價之舉，依證人黃國泰前開證述係為

使買方知難而退，並非上訴人承認邱幼無權代理行為之

意。

　　⑵且查，上訴人為水腦症同時合併記憶受損及失智症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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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因喪失記憶與事件理解能力，致與外界溝通能力喪

失並無法做出正確數字理解與邏輯合理判斷，此有上訴人

於花蓮慈濟醫院112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335頁）。又上訴人於手術後水腦症狀雖有改善而

有意識，但因腦神經退化嚴重，多次門診記憶力檢查仍顯

示失智，目前門診服用藥物控制失智與精神錯亂，其對於

旁人對話醫學上應有理解困難，無能力判斷房地出售等買

賣與計算問題，亦有花蓮慈濟醫院113年2月17日之病情說

明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9頁）。可知上訴人對於他人

間較複雜之對話並無理解之能力，遑論較一般對話更複雜

的房地交易事宜。此亦據證人黃國泰證述：伊父親因腦部

受傷，所以他聽別人的語速及反應的時間要很長（見本院

卷一第203頁）。111年10月1日以後，伊父親對於母親委

託出售系爭房地之反應非常憤怒，因為這是黃家從○○遷

過來的起家厝，也是黃家的精神象徵，但因父親大腦受

損，為了此事還有去就醫，所以家人盡量不跟父親提起這

件事情（見本院卷一第206頁）。111年10月16日父親看到

這麼多人來到家裡簽約，他從頭到尾只有說一句「歡迎光

臨」，沒有表達任何跟房地買賣有關的事（見本院卷第20

3頁）。等他們離開後，伊再次跟父親確認是否有要賣系

爭房地，父親說沒有要賣（見本院卷第201頁）。直到本

件訴訟伊必須做父親的訴訟代理人，伊花時間跟父親說明

會保護他，伊的父親才很艱難地在委任狀上寫下「本案事

實不存在」（見本院卷第206頁，原審卷第53頁）等語可

證。故即令徐淑翠與邱幼討論系爭房地出售或是徐淑翠帶

買家及代書前往上訴人家中商討系爭房地買賣細節時，上

訴人在場，也因無即時理解對話内容之能力，不能為反對

之意思表示。

　　⑶何況，依證人徐淑翠及代書陳松崑證述內容，上訴人未曾

參與系爭房地買賣之討論，未被詢問與買賣相關事項及意

見（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第227頁、第230頁），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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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無同意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亦未見上訴人有任何交付系

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印鑑證明予邱幼等足令被上訴人相信授

予系爭房地出售之代理權予邱幼之外觀行為存在。邱幼及

黃國泰之行為均不足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單

憑邱幼被授予處理○○路房地，逕推認邱幼應該亦取得系

爭房地之授權，而未向上訴人進一步查證，或向邱幼確認

是否已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上訴人印鑑（證明），則

被上訴人就徐淑翠受邱幼委託而為居間之行為，亦有過

失，而無保護之必要，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負授權人之

同一責任，亦無理由。

　　⒊綜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契約係

經上訴人同意或授權而簽訂，自不生拘束上訴人之效力；

又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之簽訂及被上訴人所為居間仲介等行

為，並無可認其有授權之表見事實存在，其已拒絕承認，

難認其應負民法第169條之授權人責任。則被上訴人依系

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乙方（即被上訴人）已完成仲介之義

務，甲方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

付予乙方：㈡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

後，甲方（即上訴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

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見原審卷

第21頁）或依表見代理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

報酬175萬1,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4

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就邱幼無權代理簽立系爭契約委託被上訴

人從事居間銷售系爭房地，不負授權人之責任，應屬可信，

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或表見代理之法

律關係，請求給付服務報酬，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

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均與本院心證之形成，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再加以論述，併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主筆）

                              法  官  廖曉萍

                              法  官  鍾志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香君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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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5號
上  訴  人  黃健吉    
訴訟代理人  劉彥廷律師
被  上訴人  旭日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旭峰  
訴訟代理人  陳鈺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居間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6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授權其配偶邱幼為代理人，於民國111年9月9日與伊訂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將坐落花蓮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花蓮縣○○鄉○○○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委託伊專任銷售。伊於委託期間覓得訴外人○○○願以新臺幣(下同)4,38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徵得邱幼同意將委託銷售總價調降為4,378萬元。詎上訴人事後反悔不賣，拒絕簽訂買賣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視為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總價4%之服務報酬，求判命上訴人應給付伊175萬1,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從未授權邱幼出售系爭房地，伊因水腦症合併記憶受損與失智症，不知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伊未曾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印鑑章予邱幼，故無表見代理規定之適用，亦拒絕承認邱幼無權代理伊之行為等語，資為置辯。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伊不服提起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駁回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49頁至第250頁，並依卷證資料為適當校修）
　㈠上訴人於111年9月2日簽立「空白」授權書，授予邱幼處理不動產之買賣、設定負擔、租賃等代理權。嗣由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完成授權書「標的」之記載。
　㈡邱幼代理上訴人，於111年9月9日簽立系爭契約，將系爭房地委託被上訴人專任銷售，約定委託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委託銷售總價為5,005萬元，居間仲介服務費報酬為成交價款之4%。
　㈢邱幼（以代理人身分）於111年9月28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將系爭房地委託銷售總價第一次調降為4,587萬元。
　㈣訴外人○○○於111年9月29日簽立不動產買賣斡旋契約書，委託被上訴人以4,380萬元價額買受系爭房屋及坐落之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並約定同段OOO地號土地（交通用地）一併移轉。同日並簽訂買方給付服務報酬承諾書。
　㈤邱幼（以代理人身分）曾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將系爭房地委託銷售價金第2次調降為4,378萬元。
　㈥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略以「因妻子邱幼於111年9月9日委託東森房屋仲介徐淑翠簽立委託出售花蓮縣○○鄉○○○街00號，委託價格每坪12萬元，由於本人及小孩均不知道有此委託，特此希望東森房屋徐淑翠小姐，能於三日內撥空前來更改其銷售價格～小孩週邊查詢時價登錄有每坪21萬，期間至今未收到任何仲介送來的斡旋資料或其斡旋現金與支票等證明，故特此告知本人欲調整房屋土地售價為每坪36萬元，以此為憑。」。
　㈦上證6為邱幼與徐淑翠間LINE通訊紀錄，內容均為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有無授權邱幼出售系爭房地之爭點？
　　⒈按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民法第167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固於空白授權書上簽名，委託邱幼處理不動產之買賣、設定負擔、租賃等事務，惟辯稱其係針對另筆○○路房地銷售一案簽署空白授權書，並舉證人黃國泰為證，及提出原簽名之空白授權書及另筆○○路房地之「不動產聯合銷售同意書」等件為憑（見本院卷一第69頁、第71頁），否認其有授予邱幼系爭房地銷售一事。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兩造對於上開授權書記載之「花蓮縣○○鄉○○0街00號及坐落之○○段OOO、OOO地號（即系爭房地）」、「花蓮縣○○鄉○○路0段00號及坐落之○○段OOO、OOO地號土地」等標的為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填載完成乙節，並無爭執，亦據證人徐淑翠於刑事偵查中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91頁至第97頁），首堪認定。
　　⑵復次，上訴人從未曾向被上訴人，以意思表示授予邱幼代理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乙情，此據證人徐淑翠於本院證述：伊本來是被委託○○路建地之銷售，因為土地部分是持份，其他的地主請伊去找上訴人簽委託，伊於111年9月2日簽○○路房地委託時，上訴人配偶邱幼有跟伊說上訴人的身體不好，全權委託她處理，過程中邱幼向伊提到系爭房地是否較○○路房地容易處理，伊表示要先查詢實價登錄後再予回報，後來伊回報價格並與邱幼討論後，邱幼於111年9月9日先簽了系爭契約，之後才通知伊去拿授權書，因為○○路房地委託銷售也需要授權書，所以伊請邱幼填載當天〈即111年9月2日〉日期（見本院卷一第221頁、第224、第159頁）。上訴人沒有委託伊銷售系爭房地，但伊第1次〈即111年9月2日〉至上訴人家中簽委託時，上訴人就在旁邊靜靜聽，伊認為邱幼既然有被授權委託銷售○○路房地，理所當然系爭房地也有被授權，因邱幼說上訴人身體不好，所以伊沒有理由再找上訴人討論，之後上訴人也沒有參與系爭房地銷售之討論（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等語綦詳。參依兩造均不爭執之LINE對話紀錄，徐淑翠於111年11月15日向邱幼表示「我之前去找您簽○○段土地（即另筆○○路房地）委託合約的時候，您順便問我您家○○○街OO號可以賣多少錢，我回去之後搜尋資料才跟您回報價格，您也是同意了，才簽委託銷售合約書……。」（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可知上訴人一開始只同意銷售○○路房地，至於系爭房地則是簽立授權書時，邱幼順帶提及系爭房地否較好處理，俟於徐淑翠回報查詢實價登錄大約價格後，邱幼同意徐淑翠在上訴人簽名之空白授權書上填載包括系爭房地之標的，已非上訴人一開始授權之範圍，事後徐淑翠也只有找邱幼討論系爭房地銷售事宜，完全未與上訴人進行討論，上訴人並不知邱幼逾越授權與被上訴人另簽立系爭契約一事。
　　⑶佐以證人即上訴人之子黃國泰於本院證稱：伊父親從來沒有說要出售系爭房地，當時會簽空白授權書是針對○○路房地買賣，伊母親邱幼因不知道○○路房地之建物資訊及地號，才將授權書交予房仲代為填寫；111年10月1日伊陪伊母親到被上訴人營業處所，原以為是要討論○○路房地買賣，但過程中都只提到系爭房地，當房仲徐淑翠講完後，伊就帶著母親離開，並跟房仲說伊等沒有要賣系爭房地，請不要繼續下去（見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2頁），伊回去之後有跟上訴人確認，他沒有要賣系爭房地，母親也說她沒有被授權，但她不想要告訴上訴人，因為上訴人不會簽授權（見本院卷二第207頁）。伊等在111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給被上訴人，係因伊母親很緊張，不知道事情會演變至此，所以求助於從事房仲之教友，他建議一方面陳述事實，說明上訴人及子女完全不知道有此委託，一方面以提高價格方式讓對方知難而退，伊等其實很天真的以為可以這樣子做，並沒有請律師梳理應該要怎麼處理（見本院卷一第203頁至第205頁）等語，並於原審陳稱：伊母親有重度憂鬱症，比較容易接受不合理條件，故即使伊已表明沒有要銷售系爭房地之意，但母親還是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調降委託銷售之價格，並提出邱幼於花蓮慈濟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第77頁、第69頁）。足證邱幼僅被委任處理○○路房地，其未經授權之情況下擅自與徐淑翠商討出售系爭房地一事，應屬信實。
　　⑷又系爭房地之委託銷售，非屬日常家務，縱上訴人與邱幼為夫妻，邱幼仍必須獲上訴人授與代理權，始得代理委託系爭房地銷售，並無民法第1003條第1項「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規定之適用。綜依徐淑翠、黃國泰上開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內容，堪認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於取得上訴人簽名之空白授權書並完成授權標的填載時，從未向系爭房地所有人即上訴人確認其本人有無授權，以及邱幼於簽立系爭契約委託銷售系爭房地時，亦未進一步查證其有無代理權之事實，故即使邱幼曾經回覆徐淑翠「……我的心裡是想賣的，因為我想離開這裡……」（見本院卷一第177頁），也僅是邱幼個人意願，不得拘束上訴人。被上訴人單就邱幼被授與○○路房地銷售乙情，逕推認邱幼有權代理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難認有理。即若徐淑翠於本院證稱黃國泰曾於110年10月1日陪邱幼至被上訴人營業處所，就系爭房地銷售一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當時其還表示會繼續努力拉價等語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21頁），亦不足以邱幼及黃國泰之反應，認定上訴人有授權或知悉被上訴人居間銷售系爭房地而不為反對之事實。
　　⒊據上，上訴人從未向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以意思表示授予邱幼代理委託銷售系爭房地，邱幼亦未取得上訴人之授權，邱幼無權代理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之事實，已堪認定。
　㈡上訴人是否承認邱幼無權代理或有表見代理之爭點： 
　　⒈按由自己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故本人對於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0年台上字第2130號判例參照）。又此所謂表見事實，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積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之，倘無此事實，即不應令其對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96號判決意旨參照）。表見代理之規定，旨在保護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倘第三人明知表見代理人為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其與之行為即出於惡意或有過失，而非源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正當信賴，於此情形，縱有表見代理之外觀存在，亦無保護之必要。次按，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同法第170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依本件相關時序，黃國泰固曾於111年10月1日陪同邱幼至被上訴人營業處所，而得知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事，其後為查證上訴人有無授權及出售系爭房地意願時，曾將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乙情告知上訴人，直至111年12月23日上訴人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要求提高售價前，均未見上訴人有何反對系爭房地買賣之意思，甚至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0月16日邀約買方及代書前往上訴人住處簽約，三方協議延展簽約時間等。然查：
　　⑴前揭不爭執事項㈥所示存證信函，其內容已明確表示上訴人不知邱幼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委託銷售系爭房地，縱有要求提高每坪售價之舉，依證人黃國泰前開證述係為使買方知難而退，並非上訴人承認邱幼無權代理行為之意。
　　⑵且查，上訴人為水腦症同時合併記憶受損及失智症之患者，其因喪失記憶與事件理解能力，致與外界溝通能力喪失並無法做出正確數字理解與邏輯合理判斷，此有上訴人於花蓮慈濟醫院112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5頁）。又上訴人於手術後水腦症狀雖有改善而有意識，但因腦神經退化嚴重，多次門診記憶力檢查仍顯示失智，目前門診服用藥物控制失智與精神錯亂，其對於旁人對話醫學上應有理解困難，無能力判斷房地出售等買賣與計算問題，亦有花蓮慈濟醫院113年2月17日之病情說明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9頁）。可知上訴人對於他人間較複雜之對話並無理解之能力，遑論較一般對話更複雜的房地交易事宜。此亦據證人黃國泰證述：伊父親因腦部受傷，所以他聽別人的語速及反應的時間要很長（見本院卷一第203頁）。111年10月1日以後，伊父親對於母親委託出售系爭房地之反應非常憤怒，因為這是黃家從○○遷過來的起家厝，也是黃家的精神象徵，但因父親大腦受損，為了此事還有去就醫，所以家人盡量不跟父親提起這件事情（見本院卷一第206頁）。111年10月16日父親看到這麼多人來到家裡簽約，他從頭到尾只有說一句「歡迎光臨」，沒有表達任何跟房地買賣有關的事（見本院卷第203頁）。等他們離開後，伊再次跟父親確認是否有要賣系爭房地，父親說沒有要賣（見本院卷第201頁）。直到本件訴訟伊必須做父親的訴訟代理人，伊花時間跟父親說明會保護他，伊的父親才很艱難地在委任狀上寫下「本案事實不存在」（見本院卷第206頁，原審卷第53頁）等語可證。故即令徐淑翠與邱幼討論系爭房地出售或是徐淑翠帶買家及代書前往上訴人家中商討系爭房地買賣細節時，上訴人在場，也因無即時理解對話内容之能力，不能為反對之意思表示。
　　⑶何況，依證人徐淑翠及代書陳松崑證述內容，上訴人未曾參與系爭房地買賣之討論，未被詢問與買賣相關事項及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第227頁、第230頁），上訴人既無同意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亦未見上訴人有任何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印鑑證明予邱幼等足令被上訴人相信授予系爭房地出售之代理權予邱幼之外觀行為存在。邱幼及黃國泰之行為均不足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單憑邱幼被授予處理○○路房地，逕推認邱幼應該亦取得系爭房地之授權，而未向上訴人進一步查證，或向邱幼確認是否已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上訴人印鑑（證明），則被上訴人就徐淑翠受邱幼委託而為居間之行為，亦有過失，而無保護之必要，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負授權人之同一責任，亦無理由。
　　⒊綜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契約係經上訴人同意或授權而簽訂，自不生拘束上訴人之效力；又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之簽訂及被上訴人所為居間仲介等行為，並無可認其有授權之表見事實存在，其已拒絕承認，難認其應負民法第169條之授權人責任。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乙方（即被上訴人）已完成仲介之義務，甲方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付予乙方：㈡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甲方（即上訴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見原審卷第21頁）或依表見代理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175萬1,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就邱幼無權代理簽立系爭契約委託被上訴人從事居間銷售系爭房地，不負授權人之責任，應屬可信，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或表見代理之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服務報酬，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均與本院心證之形成，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再加以論述，併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主筆）
                              法  官  廖曉萍
                              法  官  鍾志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香君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5號

上  訴  人  黃健吉    

訴訟代理人  劉彥廷律師

被  上訴人  旭日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旭峰  

訴訟代理人  陳鈺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居間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5月26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授權其配偶邱幼為代理人，於民國11

    1年9月9日與伊訂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將坐

    落花蓮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花蓮縣○

    ○鄉○○○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委託伊

    專任銷售。伊於委託期間覓得訴外人○○○願以新臺幣(下同)4

    ,38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徵得邱幼同意將委託銷售總價調

    降為4,378萬元。詎上訴人事後反悔不賣，拒絕簽訂買賣契

    約，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視為伊已完成仲介

    之義務，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總價4%之服務報酬，求判命

    上訴人應給付伊175萬1,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從未授權邱幼出售系爭房地，伊因水腦症合

    併記憶受損與失智症，不知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

    ，伊未曾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印鑑章予邱幼，故無表見

    代理規定之適用，亦拒絕承認邱幼無權代理伊之行為等語，

    資為置辯。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伊不服提起上訴，聲

    明：原判決廢棄，駁回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49頁至第250頁，並依卷證

    資料為適當校修）

　㈠上訴人於111年9月2日簽立「空白」授權書，授予邱幼處理不

    動產之買賣、設定負擔、租賃等代理權。嗣由被上訴人業務

    徐淑翠完成授權書「標的」之記載。

　㈡邱幼代理上訴人，於111年9月9日簽立系爭契約，將系爭房地

    委託被上訴人專任銷售，約定委託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

    委託銷售總價為5,005萬元，居間仲介服務費報酬為成交價

    款之4%。

　㈢邱幼（以代理人身分）於111年9月28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

    意書，將系爭房地委託銷售總價第一次調降為4,587萬元。

　㈣訴外人○○○於111年9月29日簽立不動產買賣斡旋契約書，委託

    被上訴人以4,380萬元價額買受系爭房屋及坐落之花蓮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並約定同段OOO地號土地（交通用地）

    一併移轉。同日並簽訂買方給付服務報酬承諾書。

　㈤邱幼（以代理人身分）曾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將系爭

    房地委託銷售價金第2次調降為4,378萬元。

　㈥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略以「因

    妻子邱幼於111年9月9日委託東森房屋仲介徐淑翠簽立委託

    出售花蓮縣○○鄉○○○街00號，委託價格每坪12萬元，由於本

    人及小孩均不知道有此委託，特此希望東森房屋徐淑翠小姐

    ，能於三日內撥空前來更改其銷售價格～小孩週邊查詢時價

    登錄有每坪21萬，期間至今未收到任何仲介送來的斡旋資料

    或其斡旋現金與支票等證明，故特此告知本人欲調整房屋土

    地售價為每坪36萬元，以此為憑。」。

　㈦上證6為邱幼與徐淑翠間LINE通訊紀錄，內容均為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有無授權邱幼出售系爭房地之爭點？

　　⒈按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

      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民法第

      167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固於空白授權書上簽名，委

      託邱幼處理不動產之買賣、設定負擔、租賃等事務，惟辯

      稱其係針對另筆○○路房地銷售一案簽署空白授權書，並舉

      證人黃國泰為證，及提出原簽名之空白授權書及另筆○○路

      房地之「不動產聯合銷售同意書」等件為憑（見本院卷一

      第69頁、第71頁），否認其有授予邱幼系爭房地銷售一事

      。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兩造對於上開授權書記載之「花蓮縣○○鄉○○0街00號及坐落

      之○○段OOO、OOO地號（即系爭房地）」、「花蓮縣○○鄉○○

      路0段00號及坐落之○○段OOO、OOO地號土地」等標的為被

      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填載完成乙節，並無爭執，亦據證人徐

      淑翠於刑事偵查中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91頁至第97頁

      ），首堪認定。

　　⑵復次，上訴人從未曾向被上訴人，以意思表示授予邱幼代

      理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乙情，此據證人徐淑翠於本院證述：

      伊本來是被委託○○路建地之銷售，因為土地部分是持份，

      其他的地主請伊去找上訴人簽委託，伊於111年9月2日簽○

      ○路房地委託時，上訴人配偶邱幼有跟伊說上訴人的身體

      不好，全權委託她處理，過程中邱幼向伊提到系爭房地是

      否較○○路房地容易處理，伊表示要先查詢實價登錄後再予

      回報，後來伊回報價格並與邱幼討論後，邱幼於111年9月

      9日先簽了系爭契約，之後才通知伊去拿授權書，因為○○

      路房地委託銷售也需要授權書，所以伊請邱幼填載當天〈

      即111年9月2日〉日期（見本院卷一第221頁、第224、第15

      9頁）。上訴人沒有委託伊銷售系爭房地，但伊第1次〈即1

      11年9月2日〉至上訴人家中簽委託時，上訴人就在旁邊靜

      靜聽，伊認為邱幼既然有被授權委託銷售○○路房地，理所

      當然系爭房地也有被授權，因邱幼說上訴人身體不好，所

      以伊沒有理由再找上訴人討論，之後上訴人也沒有參與系

      爭房地銷售之討論（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等語綦詳。參

      依兩造均不爭執之LINE對話紀錄，徐淑翠於111年11月15

      日向邱幼表示「我之前去找您簽○○段土地（即另筆○○路房

      地）委託合約的時候，您順便問我您家○○○街OO號可以賣

      多少錢，我回去之後搜尋資料才跟您回報價格，您也是同

      意了，才簽委託銷售合約書……。」（見本院卷一第177頁

      ），可知上訴人一開始只同意銷售○○路房地，至於系爭房

      地則是簽立授權書時，邱幼順帶提及系爭房地否較好處理

      ，俟於徐淑翠回報查詢實價登錄大約價格後，邱幼同意徐

      淑翠在上訴人簽名之空白授權書上填載包括系爭房地之標

      的，已非上訴人一開始授權之範圍，事後徐淑翠也只有找

      邱幼討論系爭房地銷售事宜，完全未與上訴人進行討論，

      上訴人並不知邱幼逾越授權與被上訴人另簽立系爭契約一

      事。

　　⑶佐以證人即上訴人之子黃國泰於本院證稱：伊父親從來沒

      有說要出售系爭房地，當時會簽空白授權書是針對○○路房

      地買賣，伊母親邱幼因不知道○○路房地之建物資訊及地號

      ，才將授權書交予房仲代為填寫；111年10月1日伊陪伊母

      親到被上訴人營業處所，原以為是要討論○○路房地買賣，

      但過程中都只提到系爭房地，當房仲徐淑翠講完後，伊就

      帶著母親離開，並跟房仲說伊等沒有要賣系爭房地，請不

      要繼續下去（見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2頁），伊回去之

      後有跟上訴人確認，他沒有要賣系爭房地，母親也說她沒

      有被授權，但她不想要告訴上訴人，因為上訴人不會簽授

      權（見本院卷二第207頁）。伊等在111年11月23日寄發存

      證信函給被上訴人，係因伊母親很緊張，不知道事情會演

      變至此，所以求助於從事房仲之教友，他建議一方面陳述

      事實，說明上訴人及子女完全不知道有此委託，一方面以

      提高價格方式讓對方知難而退，伊等其實很天真的以為可

      以這樣子做，並沒有請律師梳理應該要怎麼處理（見本院

      卷一第203頁至第205頁）等語，並於原審陳稱：伊母親有

      重度憂鬱症，比較容易接受不合理條件，故即使伊已表明

      沒有要銷售系爭房地之意，但母親還是簽立契約內容變更

      合意書，調降委託銷售之價格，並提出邱幼於花蓮慈濟醫

      院之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第77頁、第69頁）。足證

      邱幼僅被委任處理○○路房地，其未經授權之情況下擅自與

      徐淑翠商討出售系爭房地一事，應屬信實。

　　⑷又系爭房地之委託銷售，非屬日常家務，縱上訴人與邱幼

      為夫妻，邱幼仍必須獲上訴人授與代理權，始得代理委託

      系爭房地銷售，並無民法第1003條第1項「夫妻於日常家

      務，互為代理人」規定之適用。綜依徐淑翠、黃國泰上開

      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內容，堪認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於取

      得上訴人簽名之空白授權書並完成授權標的填載時，從未

      向系爭房地所有人即上訴人確認其本人有無授權，以及邱

      幼於簽立系爭契約委託銷售系爭房地時，亦未進一步查證

      其有無代理權之事實，故即使邱幼曾經回覆徐淑翠「……我

      的心裡是想賣的，因為我想離開這裡……」（見本院卷一第

      177頁），也僅是邱幼個人意願，不得拘束上訴人。被上

      訴人單就邱幼被授與○○路房地銷售乙情，逕推認邱幼有權

      代理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難認有理。即若徐淑翠於本院

      證稱黃國泰曾於110年10月1日陪邱幼至被上訴人營業處所

      ，就系爭房地銷售一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當時其還表示

      會繼續努力拉價等語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21頁），亦不

      足以邱幼及黃國泰之反應，認定上訴人有授權或知悉被上

      訴人居間銷售系爭房地而不為反對之事實。

　　⒊據上，上訴人從未向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以意思表示授

      予邱幼代理委託銷售系爭房地，邱幼亦未取得上訴人之授

      權，邱幼無權代理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之事

      實，已堪認定。

　㈡上訴人是否承認邱幼無權代理或有表見代理之爭點： 

　　⒈按由自己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

      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

      ，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169條定有明文。故本人對於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

      ，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

      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0年台上字第2130號判

      例參照）。又此所謂表見事實，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積

      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之

      ，倘無此事實，即不應令其對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 （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96號判決意旨參照）。表見代

      理之規定，旨在保護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倘第三人明知

      表見代理人為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其與之行為即出於

      惡意或有過失，而非源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正當信賴，

      於此情形，縱有表見代理之外觀存在，亦無保護之必要。

      次按，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

      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同法第170條第1項亦有明

      文。

　　⒉依本件相關時序，黃國泰固曾於111年10月1日陪同邱幼至

      被上訴人營業處所，而得知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

      地事，其後為查證上訴人有無授權及出售系爭房地意願時

      ，曾將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乙情告知上訴人，

      直至111年12月23日上訴人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要求

      提高售價前，均未見上訴人有何反對系爭房地買賣之意思

      ，甚至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0月16日邀約買方及代書前往

      上訴人住處簽約，三方協議延展簽約時間等。然查：

　　⑴前揭不爭執事項㈥所示存證信函，其內容已明確表示上訴人

      不知邱幼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委託銷售系爭房地，縱

      有要求提高每坪售價之舉，依證人黃國泰前開證述係為使

      買方知難而退，並非上訴人承認邱幼無權代理行為之意。

　　⑵且查，上訴人為水腦症同時合併記憶受損及失智症之患者

      ，其因喪失記憶與事件理解能力，致與外界溝通能力喪失

      並無法做出正確數字理解與邏輯合理判斷，此有上訴人於

      花蓮慈濟醫院112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稽（見本院卷

      一第335頁）。又上訴人於手術後水腦症狀雖有改善而有

      意識，但因腦神經退化嚴重，多次門診記憶力檢查仍顯示

      失智，目前門診服用藥物控制失智與精神錯亂，其對於旁

      人對話醫學上應有理解困難，無能力判斷房地出售等買賣

      與計算問題，亦有花蓮慈濟醫院113年2月17日之病情說明

      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9頁）。可知上訴人對於他人間

      較複雜之對話並無理解之能力，遑論較一般對話更複雜的

      房地交易事宜。此亦據證人黃國泰證述：伊父親因腦部受

      傷，所以他聽別人的語速及反應的時間要很長（見本院卷

      一第203頁）。111年10月1日以後，伊父親對於母親委託

      出售系爭房地之反應非常憤怒，因為這是黃家從○○遷過來

      的起家厝，也是黃家的精神象徵，但因父親大腦受損，為

      了此事還有去就醫，所以家人盡量不跟父親提起這件事情

      （見本院卷一第206頁）。111年10月16日父親看到這麼多

      人來到家裡簽約，他從頭到尾只有說一句「歡迎光臨」，

      沒有表達任何跟房地買賣有關的事（見本院卷第203頁）

      。等他們離開後，伊再次跟父親確認是否有要賣系爭房地

      ，父親說沒有要賣（見本院卷第201頁）。直到本件訴訟

      伊必須做父親的訴訟代理人，伊花時間跟父親說明會保護

      他，伊的父親才很艱難地在委任狀上寫下「本案事實不存

      在」（見本院卷第206頁，原審卷第53頁）等語可證。故

      即令徐淑翠與邱幼討論系爭房地出售或是徐淑翠帶買家及

      代書前往上訴人家中商討系爭房地買賣細節時，上訴人在

      場，也因無即時理解對話内容之能力，不能為反對之意思

      表示。

　　⑶何況，依證人徐淑翠及代書陳松崑證述內容，上訴人未曾

      參與系爭房地買賣之討論，未被詢問與買賣相關事項及意

      見（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第227頁、第230頁），上訴人

      既無同意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亦未見上訴人有任何交付系

      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印鑑證明予邱幼等足令被上訴人相信授

      予系爭房地出售之代理權予邱幼之外觀行為存在。邱幼及

      黃國泰之行為均不足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單

      憑邱幼被授予處理○○路房地，逕推認邱幼應該亦取得系爭

      房地之授權，而未向上訴人進一步查證，或向邱幼確認是

      否已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上訴人印鑑（證明），則被

      上訴人就徐淑翠受邱幼委託而為居間之行為，亦有過失，

      而無保護之必要，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負授權人之同一

      責任，亦無理由。

　　⒊綜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契約係

      經上訴人同意或授權而簽訂，自不生拘束上訴人之效力；

      又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之簽訂及被上訴人所為居間仲介等行

      為，並無可認其有授權之表見事實存在，其已拒絕承認，

      難認其應負民法第169條之授權人責任。則被上訴人依系

      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乙方（即被上訴人）已完成仲介之義

      務，甲方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

      付予乙方：㈡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

      後，甲方（即上訴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

      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見原審卷

      第21頁）或依表見代理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

      報酬175萬1,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4

      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就邱幼無權代理簽立系爭契約委託被上訴

    人從事居間銷售系爭房地，不負授權人之責任，應屬可信，

    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或表見代理之法

    律關係，請求給付服務報酬，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

    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

    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均與本院心證之形成，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再加以論述，併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主筆）

                              法  官  廖曉萍

                              法  官  鍾志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香君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5號

上  訴  人  黃健吉    

訴訟代理人  劉彥廷律師

被  上訴人  旭日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旭峰  

訴訟代理人  陳鈺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居間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6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授權其配偶邱幼為代理人，於民國111年9月9日與伊訂立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將坐落花蓮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花蓮縣○○鄉○○○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委託伊專任銷售。伊於委託期間覓得訴外人○○○願以新臺幣(下同)4,38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徵得邱幼同意將委託銷售總價調降為4,378萬元。詎上訴人事後反悔不賣，拒絕簽訂買賣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視為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買賣總價4%之服務報酬，求判命上訴人應給付伊175萬1,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從未授權邱幼出售系爭房地，伊因水腦症合併記憶受損與失智症，不知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伊未曾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印鑑章予邱幼，故無表見代理規定之適用，亦拒絕承認邱幼無權代理伊之行為等語，資為置辯。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伊不服提起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駁回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249頁至第250頁，並依卷證資料為適當校修）

　㈠上訴人於111年9月2日簽立「空白」授權書，授予邱幼處理不動產之買賣、設定負擔、租賃等代理權。嗣由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完成授權書「標的」之記載。

　㈡邱幼代理上訴人，於111年9月9日簽立系爭契約，將系爭房地委託被上訴人專任銷售，約定委託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委託銷售總價為5,005萬元，居間仲介服務費報酬為成交價款之4%。

　㈢邱幼（以代理人身分）於111年9月28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將系爭房地委託銷售總價第一次調降為4,587萬元。

　㈣訴外人○○○於111年9月29日簽立不動產買賣斡旋契約書，委託被上訴人以4,380萬元價額買受系爭房屋及坐落之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並約定同段OOO地號土地（交通用地）一併移轉。同日並簽訂買方給付服務報酬承諾書。

　㈤邱幼（以代理人身分）曾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將系爭房地委託銷售價金第2次調降為4,378萬元。

　㈥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略以「因妻子邱幼於111年9月9日委託東森房屋仲介徐淑翠簽立委託出售花蓮縣○○鄉○○○街00號，委託價格每坪12萬元，由於本人及小孩均不知道有此委託，特此希望東森房屋徐淑翠小姐，能於三日內撥空前來更改其銷售價格～小孩週邊查詢時價登錄有每坪21萬，期間至今未收到任何仲介送來的斡旋資料或其斡旋現金與支票等證明，故特此告知本人欲調整房屋土地售價為每坪36萬元，以此為憑。」。

　㈦上證6為邱幼與徐淑翠間LINE通訊紀錄，內容均為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有無授權邱幼出售系爭房地之爭點？

　　⒈按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民法第167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固於空白授權書上簽名，委託邱幼處理不動產之買賣、設定負擔、租賃等事務，惟辯稱其係針對另筆○○路房地銷售一案簽署空白授權書，並舉證人黃國泰為證，及提出原簽名之空白授權書及另筆○○路房地之「不動產聯合銷售同意書」等件為憑（見本院卷一第69頁、第71頁），否認其有授予邱幼系爭房地銷售一事。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兩造對於上開授權書記載之「花蓮縣○○鄉○○0街00號及坐落之○○段OOO、OOO地號（即系爭房地）」、「花蓮縣○○鄉○○路0段00號及坐落之○○段OOO、OOO地號土地」等標的為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填載完成乙節，並無爭執，亦據證人徐淑翠於刑事偵查中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91頁至第97頁），首堪認定。

　　⑵復次，上訴人從未曾向被上訴人，以意思表示授予邱幼代理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乙情，此據證人徐淑翠於本院證述：伊本來是被委託○○路建地之銷售，因為土地部分是持份，其他的地主請伊去找上訴人簽委託，伊於111年9月2日簽○○路房地委託時，上訴人配偶邱幼有跟伊說上訴人的身體不好，全權委託她處理，過程中邱幼向伊提到系爭房地是否較○○路房地容易處理，伊表示要先查詢實價登錄後再予回報，後來伊回報價格並與邱幼討論後，邱幼於111年9月9日先簽了系爭契約，之後才通知伊去拿授權書，因為○○路房地委託銷售也需要授權書，所以伊請邱幼填載當天〈即111年9月2日〉日期（見本院卷一第221頁、第224、第159頁）。上訴人沒有委託伊銷售系爭房地，但伊第1次〈即111年9月2日〉至上訴人家中簽委託時，上訴人就在旁邊靜靜聽，伊認為邱幼既然有被授權委託銷售○○路房地，理所當然系爭房地也有被授權，因邱幼說上訴人身體不好，所以伊沒有理由再找上訴人討論，之後上訴人也沒有參與系爭房地銷售之討論（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等語綦詳。參依兩造均不爭執之LINE對話紀錄，徐淑翠於111年11月15日向邱幼表示「我之前去找您簽○○段土地（即另筆○○路房地）委託合約的時候，您順便問我您家○○○街OO號可以賣多少錢，我回去之後搜尋資料才跟您回報價格，您也是同意了，才簽委託銷售合約書……。」（見本院卷一第177頁），可知上訴人一開始只同意銷售○○路房地，至於系爭房地則是簽立授權書時，邱幼順帶提及系爭房地否較好處理，俟於徐淑翠回報查詢實價登錄大約價格後，邱幼同意徐淑翠在上訴人簽名之空白授權書上填載包括系爭房地之標的，已非上訴人一開始授權之範圍，事後徐淑翠也只有找邱幼討論系爭房地銷售事宜，完全未與上訴人進行討論，上訴人並不知邱幼逾越授權與被上訴人另簽立系爭契約一事。

　　⑶佐以證人即上訴人之子黃國泰於本院證稱：伊父親從來沒有說要出售系爭房地，當時會簽空白授權書是針對○○路房地買賣，伊母親邱幼因不知道○○路房地之建物資訊及地號，才將授權書交予房仲代為填寫；111年10月1日伊陪伊母親到被上訴人營業處所，原以為是要討論○○路房地買賣，但過程中都只提到系爭房地，當房仲徐淑翠講完後，伊就帶著母親離開，並跟房仲說伊等沒有要賣系爭房地，請不要繼續下去（見本院卷一第201頁至第202頁），伊回去之後有跟上訴人確認，他沒有要賣系爭房地，母親也說她沒有被授權，但她不想要告訴上訴人，因為上訴人不會簽授權（見本院卷二第207頁）。伊等在111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給被上訴人，係因伊母親很緊張，不知道事情會演變至此，所以求助於從事房仲之教友，他建議一方面陳述事實，說明上訴人及子女完全不知道有此委託，一方面以提高價格方式讓對方知難而退，伊等其實很天真的以為可以這樣子做，並沒有請律師梳理應該要怎麼處理（見本院卷一第203頁至第205頁）等語，並於原審陳稱：伊母親有重度憂鬱症，比較容易接受不合理條件，故即使伊已表明沒有要銷售系爭房地之意，但母親還是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調降委託銷售之價格，並提出邱幼於花蓮慈濟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第77頁、第69頁）。足證邱幼僅被委任處理○○路房地，其未經授權之情況下擅自與徐淑翠商討出售系爭房地一事，應屬信實。

　　⑷又系爭房地之委託銷售，非屬日常家務，縱上訴人與邱幼為夫妻，邱幼仍必須獲上訴人授與代理權，始得代理委託系爭房地銷售，並無民法第1003條第1項「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規定之適用。綜依徐淑翠、黃國泰上開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內容，堪認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於取得上訴人簽名之空白授權書並完成授權標的填載時，從未向系爭房地所有人即上訴人確認其本人有無授權，以及邱幼於簽立系爭契約委託銷售系爭房地時，亦未進一步查證其有無代理權之事實，故即使邱幼曾經回覆徐淑翠「……我的心裡是想賣的，因為我想離開這裡……」（見本院卷一第177頁），也僅是邱幼個人意願，不得拘束上訴人。被上訴人單就邱幼被授與○○路房地銷售乙情，逕推認邱幼有權代理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難認有理。即若徐淑翠於本院證稱黃國泰曾於110年10月1日陪邱幼至被上訴人營業處所，就系爭房地銷售一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當時其還表示會繼續努力拉價等語屬實（見本院卷一第221頁），亦不足以邱幼及黃國泰之反應，認定上訴人有授權或知悉被上訴人居間銷售系爭房地而不為反對之事實。

　　⒊據上，上訴人從未向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以意思表示授予邱幼代理委託銷售系爭房地，邱幼亦未取得上訴人之授權，邱幼無權代理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之事實，已堪認定。

　㈡上訴人是否承認邱幼無權代理或有表見代理之爭點： 

　　⒈按由自己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故本人對於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必須本人有表見之事實，足使第三人信該他人有代理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0年台上字第2130號判例參照）。又此所謂表見事實，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積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之，倘無此事實，即不應令其對第三人負授權人之責任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96號判決意旨參照）。表見代理之規定，旨在保護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倘第三人明知表見代理人為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其與之行為即出於惡意或有過失，而非源於「信賴保護原則」之正當信賴，於此情形，縱有表見代理之外觀存在，亦無保護之必要。次按，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同法第170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依本件相關時序，黃國泰固曾於111年10月1日陪同邱幼至被上訴人營業處所，而得知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事，其後為查證上訴人有無授權及出售系爭房地意願時，曾將邱幼委託被上訴人銷售系爭房地乙情告知上訴人，直至111年12月23日上訴人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要求提高售價前，均未見上訴人有何反對系爭房地買賣之意思，甚至被上訴人曾於111年10月16日邀約買方及代書前往上訴人住處簽約，三方協議延展簽約時間等。然查：

　　⑴前揭不爭執事項㈥所示存證信函，其內容已明確表示上訴人不知邱幼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委託銷售系爭房地，縱有要求提高每坪售價之舉，依證人黃國泰前開證述係為使買方知難而退，並非上訴人承認邱幼無權代理行為之意。

　　⑵且查，上訴人為水腦症同時合併記憶受損及失智症之患者，其因喪失記憶與事件理解能力，致與外界溝通能力喪失並無法做出正確數字理解與邏輯合理判斷，此有上訴人於花蓮慈濟醫院112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35頁）。又上訴人於手術後水腦症狀雖有改善而有意識，但因腦神經退化嚴重，多次門診記憶力檢查仍顯示失智，目前門診服用藥物控制失智與精神錯亂，其對於旁人對話醫學上應有理解困難，無能力判斷房地出售等買賣與計算問題，亦有花蓮慈濟醫院113年2月17日之病情說明書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9頁）。可知上訴人對於他人間較複雜之對話並無理解之能力，遑論較一般對話更複雜的房地交易事宜。此亦據證人黃國泰證述：伊父親因腦部受傷，所以他聽別人的語速及反應的時間要很長（見本院卷一第203頁）。111年10月1日以後，伊父親對於母親委託出售系爭房地之反應非常憤怒，因為這是黃家從○○遷過來的起家厝，也是黃家的精神象徵，但因父親大腦受損，為了此事還有去就醫，所以家人盡量不跟父親提起這件事情（見本院卷一第206頁）。111年10月16日父親看到這麼多人來到家裡簽約，他從頭到尾只有說一句「歡迎光臨」，沒有表達任何跟房地買賣有關的事（見本院卷第203頁）。等他們離開後，伊再次跟父親確認是否有要賣系爭房地，父親說沒有要賣（見本院卷第201頁）。直到本件訴訟伊必須做父親的訴訟代理人，伊花時間跟父親說明會保護他，伊的父親才很艱難地在委任狀上寫下「本案事實不存在」（見本院卷第206頁，原審卷第53頁）等語可證。故即令徐淑翠與邱幼討論系爭房地出售或是徐淑翠帶買家及代書前往上訴人家中商討系爭房地買賣細節時，上訴人在場，也因無即時理解對話内容之能力，不能為反對之意思表示。

　　⑶何況，依證人徐淑翠及代書陳松崑證述內容，上訴人未曾參與系爭房地買賣之討論，未被詢問與買賣相關事項及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第227頁、第230頁），上訴人既無同意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亦未見上訴人有任何交付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印鑑證明予邱幼等足令被上訴人相信授予系爭房地出售之代理權予邱幼之外觀行為存在。邱幼及黃國泰之行為均不足代表上訴人，被上訴人業務徐淑翠單憑邱幼被授予處理○○路房地，逕推認邱幼應該亦取得系爭房地之授權，而未向上訴人進一步查證，或向邱幼確認是否已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及上訴人印鑑（證明），則被上訴人就徐淑翠受邱幼委託而為居間之行為，亦有過失，而無保護之必要，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負授權人之同一責任，亦無理由。

　　⒊綜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契約係經上訴人同意或授權而簽訂，自不生拘束上訴人之效力；又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之簽訂及被上訴人所為居間仲介等行為，並無可認其有授權之表見事實存在，其已拒絕承認，難認其應負民法第169條之授權人責任。則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乙方（即被上訴人）已完成仲介之義務，甲方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付予乙方：㈡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甲方（即上訴人）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見原審卷第21頁）或依表見代理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服務報酬175萬1,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難認有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就邱幼無權代理簽立系爭契約委託被上訴人從事居間銷售系爭房地，不負授權人之責任，應屬可信，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約定或表見代理之法律關係，請求給付服務報酬，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均與本院心證之形成，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再加以論述，併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主筆）

                              法  官  廖曉萍

                              法  官  鍾志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香君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